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数媒”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控股股东浙江易通

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易通”）申请借款的余额为7.69亿元，分别

为：2020年10月申请借款2.69亿元；2020年11月申请借款5.00亿元。

2024年12月0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

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对上述借款的期限继续延长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2020年11月21日、2021年10月16日、

2022年12月22日、2023年12月12日、2024年11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8、2020-143）、《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94、2022-080、2023-107、2024-051）。

根据目前实际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和浙江易通签署《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五》，

申请上述借款分别展期36个月，借款利率由原年化4.75%调整为五年期以上

LPR+30BP。

2021年11月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

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浙江易通申请借款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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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0月16日刊登在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向控

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5）。2022年11月公司已

偿还借款本金2.00亿元，应付利息942.79万元暂不偿还并转为借款。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2023年12月12日、2024年11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80、2023-107、2024-051）。

2025年11月公司已偿还借款942.79万元及对应利息132.51万元。

（二）关联关系概述

浙江易通直接持有公司108,486,875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4.09%；浙

江易通合计拥有公司152,788,186股股份的表决权，合计控制公司33.92%股份的表

决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浙

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28日，公司独立董事召开2025年第五次专门会议，一致通过《关

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5年12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向控股股

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裘永刚先生、蒋强先生、潘伟明先生、

逄守福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易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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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裘永刚

注册资本：164,479.8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555783XM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致行动关系：无

（二）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浙江易通 202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 234,560.83 万元，净利润-7,539.11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309,989.68万元（未经审计）。

（四）具体关联关系说明：浙江易通为公司控股股东。

（五）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定价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借款利率由双方参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协商确定，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

展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广播电视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易通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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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方）：浙江易通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方）：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于2020年至2024年期间先后签署了《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原合

同一”）、《借款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二”）、《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一至补充协议四（以上合同统称为“原合同”）。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公司向

浙江易通的借款本金余额为7.78亿元，其中，原合同一项下2.69亿元借款的起始

日为2020年10月27日，利率为年化4.35%，自该笔借款满三十六个月起，借款利

率调整为年化4.75%；原合同二项下5亿元借款的起始日为2020年12月8日和2021

年1月11日，利率为4.75%；补充协议一项下942.79万元借款的起始日为2022年11

月25日，利率为年化4.35%，自该笔借款满十二个月起，借款利率调整为年化

4.75%。

一、经双方一致确定，对原合同相关内容变更如下：

1、原合同一项下借款2.69亿元期限延长为九十六个月，自该笔借款满六十

个月起，借款利率由原年化4.75%调整为5年期以上LPR+30BP（借款延长期间内

的利息，按本次延长期起始日前最新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0BP计息。延长期期限内如遇LPR变动，借款利率按年调整，调整时间为

满一年后的对应日。），以前年度的借款利率仍按原合同一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

借款利率为准，计息方式均为单利，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乙方有权提

前偿还全部或部分款项，若提前还款，利息按实际资金占用天数计算。

2、原合同二项下借款5亿元期限延长为九十六个月，自该笔借款满六十个月

起，借款利率由原年化4.75%调整为5年期以上LPR+30BP（借款延长期间内的利

息，按本次延长期起始日前最新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0BP

计息。延长期期限内如遇LPR变动，借款利率按年调整，调整时间为满一年后的

对应日。），以前年度的借款利率仍按原合同二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为

准，计息方式均为单利，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乙方有权提前偿还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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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款项，若提前还款，利息按实际资金占用天数计算。

3、乙方于2025年11月25日偿还甲方借款本金9,427,900.01元，截至该还款日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对应利息为1,325,143.72元。

二、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放弃对本协议签署前各方在原合同项下的履行行

为追究违约责任，本协议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原合同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展期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

展的支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关联方侵犯公司利益以及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一）日常关联交易

2025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

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

额

累计发生金

额

销售商

品或提

供劳务

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
影视剧、网络剧、剧本、版

权等的开发、投资、制作、

销售

市场定

价
70,000.00

0.00

浙江新蓝网络

传媒有限公司
6,008.75

浙江广电新媒

体有限公司
0.00

小计 70,000.00 6,008.75

关联

租赁

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控制的企

业或其他组织

向关联人承租办公房屋
市场定

价
280.00 45.19

小计 280.00 45.19

采购

服务

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及其控制

的企业或其他

向关联人采购住宿服务、餐

饮服务、物业服务、宣传推

广服务、制作服务及其他

市场定

价
2,280.00 3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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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

额

累计发生金

额

组织

小计 2,280.00 387.61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关联交

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于2025年3月31日、2025年6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5）、《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2）。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之外的其他关联交易

2025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控制的浙江交

通旅游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直播电商运营服务，取得宣传推广收入26.70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向浙江易通的借款余额为7.69亿元，浙江易通

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50亿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唐德国际电

影文化有限公司以实际接受的担保金额向浙江易通提供反担保。

除上述交易及本次交易外，2025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同一

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

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上述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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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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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智数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付力强 金 师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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